苏福禄经营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案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苏福禄 

	行政相对人身份证号
	610123************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阎农执罚【2022】1号

	处罚事由
	苏福禄2022年3月19日在渭南经营买卖奶山羊两只，未附有《动物检疫合格证》。

	处罚类型
	罚款

	处罚金额
	500元人民币

	处罚依据
	  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动物防疫法》第一百条　违反本法规定，屠宰、经营、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，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、检疫标志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、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；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

	处罚结果
	当事人已履行处罚决定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2年9月28日

	当前状态
	已结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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